
ZJCC00 – 2014 – 0022 
 

 

 
 
 
 
 
 
 
 

温政发〔2014〕87 号 
 

受吟脐腻拉液慈兽购

 
 
 

受吟脐腻拉液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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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，经市人民政府第46次常务会

议研究，决定对以下两个文件作部分修改。 

一、《温州市城市道路建设与管理办法》（温政发〔2012〕92

号）“第三章第十一条”修改为：“新建、改扩建城市道路的交通

安全设施应由道路建设单位负责纳入招标并同步建设，资金纳入

项目总投资。现有已建成市政道路的交通安全设施管养、更新及

大中修资金由市级承担。”  

二、《温州市城市排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温政办〔2012〕2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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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中“第二章第十三条”的“城市公共排水设施的运行、维护

资金的来源主要为收取的污水处理费，不足部分由市财政补贴”

修改为：“城市公共排水设施的运行、维护资金的来源主要为收取

的污水处理费。排水设施建设、运行、维护费用，应根据各区（功

能区）各自辖区内污水量计量为基础，部分交叉地段通过协商确

定比例，核定流量，通过各自污水量确定各自应承担的排水设施

运行、维护费用，并按市、区土地出让金分配比例由市、区两级

财政分别承担。”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温州市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12月 31日 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 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、市检察院， 

驻温部队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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